
司法考试行政许可法重点法条（二）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

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1/2021_2022__E5_8F_B8_E

6_B3_95_E8_80_83_E8_c36_51263.htm 第二章 行政许可的设定 

第十一条设定行政许可，应当遵循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有

利于发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积极性、主动性，维护

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促进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 第十二条 下列事项可以设定行政许可： （一）直接涉及国

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宏观调控、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直接

关系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等特定活动，需要按照法定条

件予以批准的事项；（行政许可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

供虚假材料申请行政许可的，该申请属于直接关系公共安全

、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事项的，申请人在一年内不得再

次申请该行政许可。见78条；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

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该行政许可属于直接关系公共安全、

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事项的，申请人在三年内不得再次

申请该行政许可。见79条） （二）有限自然资源开发利用、

公共资源配置以及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特定行业的市场准入

等，需要赋予特定权利的事项；（并且此项目内容，除法律

、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行政机关应当通过招标、拍卖等公

平竞争的方式作出决定。）（取得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特定

行业的市场准入行政许可的被许可人，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

服务标准、资费标准和行政机关依法规定的条件，向用户提

供安全、方便、稳定和价格合理的服务，并履行普遍服务的

义务；未经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批准，不得擅自停

业、歇业。第67条） （三）提供公众服务并且直接关系公共



利益的职业、行业，需要确定具备特殊信誉、特殊条件或者

特殊技能等资格、资质的事项；（公民特定资格的考试不得

组织强制性的资格考试的考前培训，不得指定教材或者其他

助考材料。） （四）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

产安全的重要设备、设施、产品、物品，需要按照技术标准

、技术规范，通过检验、检测、检疫等方式进行审定的事项

； （五）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设立等，需要确定主体资格的

事项；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设定行政许可的其他

事项。 第十三条 本法第十二条所列事项，通过下列方式能够

予以规范的，可以不设行政许可： （一）公民、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 （二）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

的； （三）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 （四）

行政机关采用事后监督等其他行政管理方式能够解决的。 第

十四、十五、十七条 1、法律可以设定行政许可。 2、尚未制

定法律的，行政法规可以设定行政许可。 3、尚未制定法律

、行政法规的，必要时，国务院可以采用发布决定的方式设

定行政许可。实施后，除临时性行政许可事项外，国务院应

当及时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或

者自行制定行政法规。（请注意：1、临时性行政许可不需要

升级程序；2、是“国务院”法律没有规定国务院部门是否有

此权力，理解为没有。随缘注） 4、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

规的，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行政许可； 5、尚未制定法律、

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必要时，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规章可以设定临时性的行政许可。（只能是临时性的

）临时性的行政许可实施满一年需要继续实施的，应当提请

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地方性法规。 地方性



法规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章： 1、不得设定应

当由国家统一确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资格、资质

的行政许可； 2、不得设定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设立登记及

其前置性行政许可。 3、其设定的行政许可，不得限制其他

地区的个人或者企业到本地区从事生产经营和提供服务， 4

、其设定的行政许可，不得限制其他地区的商品进入本地区

市场。 除以上所述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地方性法

规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章外，其他规范性文件

一律不得设定行政许可。 第十六条 行政法规可以在法律设定

的行政许可事项范围内，对实施该行政许可作出具体规定。 

地方性法规可以在法律、行政法规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范围

内，对实施该行政许可作出具体规定。 规章可以在上位法设

定的行政许可事项范围内，对实施该行政许可作出具体规定

。 法规、规章对实施上位法设定的行政许可作出的具体规定

，不得增设行政许可；对行政许可条件作出的具体规定，不

得增设违反上位法的其他条件。 第十八条 设定行政许可，应

当规定行政许可的实施机关、条件、程序、期限。 第十九条

起草法律草案、法规草案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

章草案，拟设定行政许可的，起草单位应当采取听证会、论

证会等形式听取意见，并向制定机关说明设定该行政许可的

必要性、对经济和社会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听取和采纳意见

的情况。 第二十条行政许可的设定机关应当定期对其设定的

行政许可进行评价；对已设定的行政许可，认为通过本法第

十三条所列方式能够解决的，应当对设定该行政许可的规定

及时予以修改或者废止。 行政许可的实施机关可以对已设定

的行政许可的实施情况及存在的必要性适时进行评价，并将



意见报告该行政许可的设定机关。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可以向行政许可的设定机关和实施机关就行政许可的设定和

实施提出意见和建议。 第二十一条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对行政法规设定的有关经济事务的行政许可，根据本行

政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认为通过本法第十三条所列方

式能够解决的，报国务院批准后，可以在本行政区域内停止

实施该行政许可。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